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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 

（１９８９年２月５日国务院批准） 

办 法 

第一条为了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，加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，

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公司、

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（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）在境外设立各类企

业或者购股、参股（以下统称境外投资企业），从事生产、经营的

活动。 

境外投资有关外汇事宜，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拟在境外投资的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，在向国

家主管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审批事项前，应当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供境

外投资所在国（地区）对国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情况和资料，提交投

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，由外汇管理部门负责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外

汇资金来源审查，并于三十天内作出书面审查结论。 

第四条经批准在境外投资的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（以

下简称境内投资者），应当持下列材料向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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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外汇资金汇出手续： 

（一）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； 

（二）外汇管理部门关于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

查的书面结论； 

（三）投资项目的合同或者其他可证明境内投资者应当汇出外

汇资金数额的文件。 

办理前款登记和投资外汇资金汇出手续时，外汇管理部门应当

对境内投资者的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进行复核。 

第五条境内投资者在办理登记时，应当按汇出外汇资金数额的

５％缴存汇回利润保证金（以下简称保证金）。保证金应当存入外

汇管理部门指定银行的专用帐户。汇回利润累计达到汇出外汇资金

数额时，退还保证金。保证金存款的利息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给

境内投资者。 

境内投资者缴存保证金确有实际困难的，可向外汇管理部门作

出书面承诺，保证境外投资企业按期汇回利润或者其他外汇收益。 

第六条境内投资者来源于境外投资的利润或者其他外汇收益，

必须在当地会计年度终了后六个月内调回境内，按照国家规定办理

结汇或者留存现汇。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，不得擅自挪作他用或

者存放境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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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境内投资者从境外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或者其他外汇

收益，自该境外投资企业设立之日起五年内全额留成，五年后依照

国家有关规定计算留成。 

第八条境外投资企业可以根据经营需要，自行筹措资金，但未

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，其境内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其提供担

保。 

第九条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，包括资产负债表、损益

计算书，在当地会计年度终了后六个月内，由其境内投资者向外汇

管理部门报送。 

第十条境外投资企业变更资本，其境内投资者应当事先报经原

审批部门批准并报送外汇管理部门备案。 

第十一条境内投资者转让境外投资企业股份，应当向外汇管理

部门提交股分转让报告书，并在转让结束后三十天内将所得外汇收

益调回境内。 

第十二条境外投资企业依照所在国（地区）法律停业或者解散

后，其境内投资者应当将其应得的外汇资产调回境内，不得擅自挪

作他用或者存放境外。 

第十三条境外投资企业未按利润计划汇回利润或者其他外汇

收益的，其境内投资者应当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交不能按时完成利润

计划或者经营亏损的报告书。如无正当理由，外汇管理部门可从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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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金中将相应比例的外汇数额结售给国家；未开立保证金帐户的，

从其境内投资者的留成外汇中扣除相应数额上缴国家，但累计扣除

数额不超过汇出外汇资金数额的２０％。 

第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六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者，外

汇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境内投资者限期调回，并可按应调回资金数额

的１０％至２０％处以外汇罚款。 

违反本办法第九条、第十条规定，情节严重者，外汇管理部门

对境内投资者可处以人民币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违反本办法其他条款规定者，依照《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

则》的规定外理。 

第十五条本办法施行前已设立的境外投资企业，其境内投资者

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六十天内，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，向外

汇管理部门补报有关材料，办理登记手续，并依照规定将外汇收益

调回境内。 

第十六条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

  

 


